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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信科技大學 (以下簡稱本校) 為營造教學成長氛圍，促進教師教學教法、教學

經驗分享、師生互動、引導學生有效學習經驗，鼓勵教師自發性教學成長，成立

教 師 教 學 專 業 成 長 社 群 (Faculty Learning Communities for Professional 

Development，以下簡稱成長社群)，提升教學品質，特訂定中信科技大學教師專

業成長社群申請辦法 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(含專案)教師對於任教課程 (如：微積分、計算機概論…等) 或議題 

(如：創新教學、大學社會責任、資訊安全…等)有組成社群意願者，組成教師專

業成長社群，每組最多以 5 人為限。社群得依需要邀請校外教師或校內跨領域教

師加入，組成跨校或跨領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，每組最多以 7 人為限，並推舉一

人為召集人，檢送成長社群計畫書，向教學資源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提出申請。 

第三條 獲通過之成長社群，由本中心補助各成長社群活動所需經常門費用上限新台幣三

萬元。各成長社群應於規定時間內提交成果報告及核銷經費結案。 

第四條 受補助社群有參加成果發表會、經驗分享會與成果考核之義務，並視參與情況作

為新申請審核之參考。 

第五條 本中心辦理成果檢核，通過者給予教學精進績優獎勵，並依中信科技大學彈性薪

資暨服務績優獎勵辦法給予獎勵。依教師參與專業成長社群，每人每案 1分，教

師擔任專業成長社群召集人再加 1分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